
   公開收購資料查詢

序號：1

公開收購⼈名稱：達擎股份有限公司

被收購公司名稱：明達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被收購公司代號：6527

主旨：

公告達擎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明達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股

事實發⽣⽇：112/02/24

收購開始年度：112

內容：

1.公開收購申報⽇期: 112/02/24

2.公開收購⼈之公司名稱: 達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達擎」或

「公開收購⼈」)

3.公開收購⼈之公司所在地: 30075新⽵科學園區新⽵市東區⼯業東三

路1號5樓

4.公開收購⼈之營利事業登記號碼: 83746342

5.被收購有價證券之公開發⾏公司名稱: 明達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明達醫」或「被收購公司」）

6.被收購之有價證券種類: 普通股

7.被收購之有價證券數量: 7,283,000股（預定收購之最⾼數量）

8.預定收購之有價證券價格: 每股新臺幣67元整

9.預訂公開收購期間: 

⾃（臺灣時間）⺠國112年3⽉1⽇上午9時00分（下稱「收購期間



開始⽇」）⾄112年4⽉10⽇下午3時30分⽌（下稱「收購期間屆

滿⽇」）。惟公開收購⼈得依相關法令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報並公

告延⻑公開收購期間，但延⻑期間不得超過五⼗⽇。每個營業⽇接受

申請應賣時間及⽅式，請參⾒公開收購說明書。

10.公開收購⽬的及條件，包括公開收購理由、對價條件及⽀付時點: 

(1)公開收購⼈專注在通⽤及公共顯⽰器，專精於教育、企業、零售、

醫療和交通等多元垂直場域，與合作夥伴共同發展顯⽰器加值應⽤並

提供軟硬整合解決⽅案。被收購公司為台灣⾼階眼科醫療儀器的領導

廠商，具備整合光學、機械、電⼦及軟體等技術能⼒，在品質系統認

證累積相當經驗，⽬前已發展出全⾃動免散瞳眼底照相機等⾃有品牌

產品並⾏銷⾄80多個國家。⾯對智慧醫療解決⽅案的需求，公開收

購⼈期望透過被收購公司在眼科醫療診斷儀器的專業能⼒、通路資

源、醫療器材製造等優勢，發展具備⾼效率、⾼可靠度及精準影像的

「眼科檢測診斷」解決⽅案，共同拓展醫療事業版圖，故擬進⾏本次

公開收購。

(2)公開收購條件，包括對價條件及⽀付時點，請詳11.公開收購之條

件。

11.公開收購之條件:

(1)公開收購期間：

⾃（臺灣時間）⺠國112年3⽉1⽇上午9時00分⾄112年4⽉10

⽇下午3時30分⽌。惟公開收購⼈得依相關法令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申報並公告延⻑公開收購期間，但延⻑期間不得超過五⼗⽇。每

個營業⽇接受申請應賣時間及⽅式，請參⾒公開收購說明書。

建議股東可先洽詢往來證券商或保管銀⾏之受理時間及申請參與應賣

流程，並建議可多加利⽤電話或電⼦(網路)之申請⽅式參與公開收購

應賣，相關資訊可參閱公開收購說明書第5⾴或⾃受委任機構凱基證

券股份有限公司(網址:https://www.kgi.com.tw)之「達擎股份有限公

司公開收購明達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股」專區查詢相關作業流

程⽅式。

(2)預定公開收購之最⾼及最低數量：

總計7,283,000股（下稱「預定收購數量」），約當被收購公司於經濟

部商業司商⼯登記資料公⽰查詢系統所⽰⺠國111年12⽉5⽇最後異



動⽇所載之已發⾏普通股股份總數24,276,000股（下稱「全部股份總

數」）之30.00%之股權(7,283,000/24,276,000股≒30.00%)；惟若最終

有效應賣之數量未達預定收購數量，但已達1,214,000股（約當於被

收購公司全部股份總數之5.00%）（下稱「最低收購數量」）時，本公

開收購之數量條件仍告成就。在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成就（係有效應

賣股份數量已達最低收購數量），且本次公開收購未依法停⽌進⾏之

情況下，公開收購⼈最多收購預定收購數量之股數；若全部應賣之股

份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公開收購⼈將以計算⽅式依比例向應賣⼈

購買（計算⽅式詳閱公開收購說明書第3⾴），另為免應賣⼈所獲對

價不⾜⽀付證券交易稅、集保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續費、銀⾏匯款

費⽤或掛號郵寄⽀票之郵資及其他相關費⽤，應賣⼈應賣股數經計算

⽅式計算後之股數低於2股（不含）者，公開收購⼈不予購買。

前述計算⽅式說明如下：

1.計算各應賣⼈之優先收購數量：將各應賣⼈之應賣股數2股⾄壹仟

股（含）以下及應賣股數超過壹仟股其中壹仟股計入優先收購數量。

2.若各應賣⼈之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未超過預定收購數量：

計算⽅式為優先收購各應賣⼈之優先收購數量後，按各應賣⼈之應賣

有價證券數量扣除前述優先收購數量後之股數依比例分配⾄壹仟股為

⽌全數購買；如尚有餘額，公開收購⼈將按隨機排列⽅式依次購買，

故應賣⼈有股份無法全數出售之風險。

前述比例之公式如下：

(預定收購數量 – 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 /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 – 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

3.若各應賣⼈之優先收購數量之合計數超過預定收購數量：

計算⽅式為各應賣⼈之應賣有價證券數量依比例分配⾄壹仟股為⽌全

數購買；如尚有餘額，公開收購⼈將按隨機排列⽅式依次購買，故應

賣⼈有股份全數無法出售或僅部分出售之風險。

前述比例之公式如下：

預定收購數量 / 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

(3)公開收購對價：



收購對價為每股現⾦新臺幣67元整。應賣⼈應⾃行負擔證券交易

稅、所得稅（若有）、集保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續費、銀行匯款費

⽤或掛號郵寄⽀票之郵資及其他⽀付收購對價所需之合理費⽤及應負

擔之稅捐，其中集保結算所⼿續費及證券經紀商⼿續費，係依應賣⼈

申請交存應賣次數分別計算，另應賣⼈經由保管銀⾏申請交存應賣者

無需負擔證券經紀商⼿續費；倘有此類額外費⽤，公開收購⼈及受委

任機構將依法申報公告。公開收購⼈⽀付應賣⼈股份收購對價時，將

扣除除所得稅外之上開稅費，並計算⾄「元」為⽌（不⾜⼀元之部分

捨棄）。

(4)收購對價⽀付時點：

公開收購⼈已於⺠國112年2⽉24⽇將公開收購對價新臺幣487,961

仟元全數匯入受委任機構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公開收購專⼾，如

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成就，本次公開收購對價之撥付，將由受委任機

構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於公開收購期間屆滿⽇(如經延⻑則為延⻑

期間屆滿⽇)後第5個營業⽇(含第5個營業⽇)以內，優先以銀⾏匯款

⽅式⽀付予集保結算所提供之應賣⼈銀⾏帳號，倘應賣⼈銀⾏帳號有

誤或因其他原因致無法完成匯款時，將於確認無法匯款之次⼀營業

⽇，以⽀票（抬頭劃線並禁⽌背書轉讓）掛號郵寄⾄集保結算所或應

賣⼈所提供之應賣⼈地址，匯款⾦額/⽀票⾦額之計算，係以應賣⼈

成交股份收購對價扣除應賣⼈依法應繳納之證券交易稅、匯費/郵

資、集保/券商⼿續費及其他相關費⽤，並計算⾄「元」為⽌（不⾜

⼀元之部分捨棄）。

為免應賣⼈所獲對價不⾜⽀付證券交易稅、集保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

⼿續費、銀⾏匯款費⽤或掛號郵寄⽀票之郵資及其他相關費⽤，應賣

⼈應賣股數經計算⽅式計算後之股數低於2股（不含）者不予受理。

(5)本次公開收購涉及須經⾦管會或其他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效之事

項：

本次公開收購依據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1第2項及公開收購公開發

⾏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7條第1項，應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申

報並公告始得為之。公開收購⼈已於⺠國112年2⽉24⽇依據前述

法令公告，並於同⽇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提出申報。

公開收購⼈本次公開收購無須取得其他主管機關之核准。

(6)於本次公開收購條件成就並公告後，除有公開收購公開發⾏公司有



價證券管理辦法第19條第6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賣⼈不得撤銷其應

賣。

(7)其他公開收購條件請詳公開收購說明書。查詢公開收購說明書之網

址為:

a.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mops.twse.com.tw/mops/web/t162sb01

(公開資訊觀測站/投資專區/公開收購資訊專區)。

b.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網⾴:https://www.kgi.com.tw

12.受任機構名稱: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13.受任機構地址: 臺北市明⽔路700號

14.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如達到預定收購數量之⼀定數量或比例時仍予

以收購者，或其他收購條件:

總計7,283,000股（下稱「預定收購數量」），約當被收購公司於經濟

部商業司商⼯登記資料公⽰查詢系統所⽰⺠國111年12⽉5⽇最後異

動⽇所載之已發⾏普通股股份總數24,276,000股（下稱「全部股份總

數」）之30.00%之股權(7,283,000/24,276,000股≒30.00%)；惟若最終

有效應賣之數量未達預定收購數量，但已達1,214,000股（約當於被

收購公司全部股份總數之5.00%）（下稱「最低收購數量」）時，本公

開收購之數量條件仍告成就。在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成就（係有效應

賣股份數量已達最低收購數量），且本次公開收購未依法停⽌進⾏之

情況下，公開收購⼈最多收購預定收購數量之股數；若全部應賣之股

份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公開收購⼈將以計算⽅式依比例向應賣⼈

購買（計算⽅式詳閱公開收購說明書第3⾴），另為免應賣⼈所獲對

價不⾜⽀付證券交易稅、集保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續費、銀⾏匯款

費⽤或掛號郵寄⽀票之郵資及其他相關費⽤，應賣⼈應賣股數經計算

⽅式計算後之股數低於2股（不含）者，公開收購⼈不予購買。

15.應賣有價證券之數量未達或超過預定收購數量時之處理⽅式:

(1)應賣股數未達最低收購數量：

本次公開收購如未達「最低收購數量」，或經主管機關核准依法停⽌

進⾏時，原向應賣⼈所為之要約全部撤銷，由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之「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公開收購專⼾」(帳號：(9203)059600-8)

轉撥回應賣⼈之原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



(2)應賣股份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

總計7,283,000股（下稱「預定收購數量」），約當被收購公司於經濟

部商業司商⼯登記資料公⽰查詢系統所⽰⺠國111年12⽉5⽇最後異

動⽇所載之已發⾏普通股股份總數24,276,000股（下稱「全部股份總

數」）之30.00%之股權(7,283,000/24,276,000股≒30.00%)；惟若最終

有效應賣之數量未達預定收購數量，但已達1,214,000股（約當於被

收購公司全部股份總數之5.00%）（下稱「最低收購數量」）時，本公

開收購之數量條件仍告成就。在本次公開收購之條件成就（係有效應

賣股份數量已達最低收購數量），且本次公開收購未依法停⽌進⾏之

情況下，公開收購⼈最多收購預定收購數量之股數；若全部應賣之股

份數量超過預定收購數量，公開收購⼈將以計算⽅式依比例向應賣⼈

購買（計算⽅式詳閱公開收購說明書第3⾴），另為免應賣⼈所獲對

價不⾜⽀付證券交易稅、集保結算所及證券經紀商⼿續費、銀⾏匯款

費⽤或掛號郵寄⽀票之郵資及其他相關費⽤，應賣⼈應賣股數經計算

⽅式計算後之股數低於2股（不含）者，公開收購⼈不予購買。

(前述計算⽅式說明請詳11.公開收購之條件(2)預定公開收購之最⾼及

最低數量)

超過預定收購數量部分，由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凱基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公開收購專⼾」(帳號：(9203)059600-8)轉撥回各應賣⼈之

原證券集中保管劃撥帳⼾。

16.是否有涉及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之情事（華僑、外國⼈收購本國

公開發⾏公司有價證券適⽤；若有，請說明案件「已送件，尚未經核

准」或「已核准」）: 

無

17.是否有涉及公平交易委員會之情事（事業結合適⽤；若有，請說明

案件「已送件，尚未⽣效」或「已⽣效」）: 

無

18.公開收購申報書件須經律師審核並出具律師法律意⾒書。公開收購

如須經本會或其他主管機關核准或申報⽣效者，應併同出具法律意

⾒。（請於26.其他⾦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規定事項(1)揭露之

法律意⾒書全文）:

申報書件業經理律法律事務所馮博⽣律師審核並依公開收購公開發⾏



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9條第2項出具法律意⾒書。

19.公開收購之具有履⾏⽀付收購對價能⼒之證明:

公開收購⼈業已將本次公開收購預定收購價⾦全數匯入公開收購委任

機構專款專⽤帳⼾，並委請誠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賴明陽會計師出具

公開收購⼈具有履⾏⽀付收購對價能⼒確認書。

20.前開資⾦如係以融資⽅式取得，該融資事項之說明書、證明文件

及其償還計畫: 

本次公開收購對價為每股現⾦新臺幣67元整，所需現⾦對價總計為

新臺幣487,961仟元。公開收購⼈係以⾃有資⾦⽀應。

21.以依「公開收購公開發⾏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規定之有價證券

為收購對價者，請列明該有價證券之名稱、種類、最近三個⽉內之平

均價格及提出申報前⼀⽇之收盤價格、取得時間、取得成本、計算對

價之價格及決定對價價格之因素: 

不適⽤。

22.公開收購交易中涉及利害關係董事資訊(⾃然⼈董事姓名或法⼈董

事名稱暨其代表⼈姓名、其⾃⾝或其代表之法⼈有利害關係之重要內

容，包括但不限於實際或預計投資其他參加併購公司之⽅式、持股比

率、交易價格、是否參與併購公司之經營及其他投資條件等情形、其

應迴避或不迴避理由、迴避情形、贊成或反對併購決議之理由): 

不適⽤。

23.併購之對價種類及資⾦來源:

本次公開收購對價為每股現⾦新臺幣67元整，所需現⾦對價總計為

新臺幣487,961仟元。公開收購⼈係以⾃有資⾦⽀應。

24.獨立專家就本次併購換股比例、配發股東之現⾦或其他財產之合

理性意⾒書(包含(1)公開收購價格訂定所採⽤之⽅法、原則或計算⽅

式及與國際慣⽤之市價法、成本法及現⾦流量折現法之比較。(2)被收

購公司與已上市櫃同業之財務狀況、獲利情形及本益比之比較情形。

(3)公開收購價格若參考鑑價機構之鑑價報告者，應說明該鑑價報告內

容及結論。(4)收購⼈融資償還計畫若係以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

公司之資產或股份為擔保者，應說明對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



財務業務健全性之影響評估)。

(1)公開收購價格訂定所採⽤之⽅法、原則或計算⽅式及與國際慣⽤之

市價法、成本法及現⾦流量折現法之比較:

國富浩華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邱繼盛會計師經考量可量化之財務數字及

市場客觀資料，分別以市價法、可類比公司法之本益比法、股價淨值比

法及資產法之淨值法，並考量非量化調整之溢價率加以計算後，其評

估計算結果，被收購公司股權之合理每股價格區間應介於新臺幣64.47

元⾄74.47元。本案公開收購⼈擬以公開收購現⾦對價每股新臺幣67

元取得被收購公司5.0%~30.0%之普通股股權，其收購價格介於前述所

評估之每股價格區間內，尚屬允當合理。

請詳閱公開收購說明書之附件⼆-獨立專家對於本次公開收購對價合

理性意⾒書。

(2)被收購公司與已上市櫃同業之財務狀況、獲利情形及本益比之比較

情形:

被收購公司110年度主要產品比重為眼科醫療儀器(75.3%)、其他

(24.7%)，合理性意⾒書參考被收購公司公開說明書之同業資訊，並參

酌公開收購⼈建議之同業名單，選取同屬眼科專科之醫材同業晉弘(股

票代碼6796)，⽣技醫材具代表性之泰博(股票代碼4736)，以及選取企

業規模、資本結構及各項財務指標較為相似之五鼎(股票代碼1733)及

雃博(股票代碼4106)共計4家作為可類比公司。

被收購公司與已上市櫃同業之財務狀況、獲利情形及本益比之比較情

形請詳閱公開收購說明書之附件⼆-獨立專家對於本次公開收購對價

合理性意⾒書。

(3)公開收購價格若參考鑑價機構之鑑價報告者，應說明該鑑價報告內

容及結論:

不適⽤

(4)收購⼈融資償還計畫若係以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之資產

或股份為擔保者，應說明對被收購公司或合併後存續公司財務業務健

全性之影響評估:

不適⽤

25.併購完成後之計畫(包括(1)繼續經營公司業務之意願及計畫內容。



(2)是否發⽣解散、下市(櫃)、重⼤變更組織、資本、業務計畫、財務

及⽣產，或其他任何影響公司股東權益之重⼤事項。):

(1)繼續經營公司業務之意願及計畫內容：

公開收購⼈專注在通⽤及公共顯⽰器，專精於教育、企業、零售、醫

療和交通等多元垂直場域，與合作夥伴共同發展顯⽰器加值應⽤並提

供軟硬整合解決⽅案。被收購公司為台灣⾼階眼科醫療儀器的領導廠

商，具備整合光學、機械、電⼦及軟體等技術能⼒，在品質系統認證

累積相當經驗，⽬前已發展出全⾃動免散瞳眼底照相機等⾃有品牌產

品並⾏銷⾄80多個國家。⾯對智慧醫療解決⽅案的需求，公開收購

⼈期望透過被收購公司在眼科醫療診斷儀器的專業能⼒、通路資源、

醫療器材製造等優勢，發展具備⾼效率、⾼可靠度及精準影像的「眼

科檢測診斷」解決⽅案，共同拓展醫療事業版圖，故擬進⾏本次公開

收購。

(2)是否發⽣解散、下市(櫃)、重⼤變更組織、資本、業務計畫、財務

及⽣產，或其他任何影響公司股東權益之重⼤事項：

除公開收購說明書另有載明者外，就公開收購⼈⽬前所知及預期，並

無其他影響被收購公司股東權益之重⼤事項。

請詳閱公開收購說明書。

26.其他⾦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期貨局規定事項或與併購相關之重

⼤事項:

(1)公開收購⼈委請理律法律事務所馮博⽣律師出具之法律意⾒書，內

容摘錄如下：

就公開收購⼈擬公開收購被收購公司已發⾏之普通股⼄事，爰依公開

收購公開發⾏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9條第2項規定，就公開收購

⼈本次公開收購申報書件及本次公開收購是否須經各主管機關核准或

申報⽣效⼄事，提供法律意⾒如后： 

(⼀)本次公開收購須先向⾦管會提出申報並公告

(⼆)本次公開收購之申報書件符合公開收購管理辦法第9條第1項等

規定

(三)本次公開收購無須取得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之核准

(四)本次公開收購無須向公平交易委員會提出事業結合申報

本法律意⾒書僅供公開收購⼈本次公開收購之⽤，不對其他任何第三

⼈或本法律意⾒書所載法令規定以外之⽬的發⽣任何效⼒。另本法律



意⾒書僅係為公開收購⼈利益⽽出具，除為完成本件公開收購⽽提出

於主管機關及依法公告外，未經本所事前書⾯同意，任何其他⼈皆不

得以任何⽅式援⽤本法律意⾒書或引⽤其內容之全部或任何部分。

請參⾒公開收購說明書附件三、律師法律意⾒書。

(2)公開收購⼈洽請誠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賴明陽會計師出具之公開收

購⼈具有履⾏⽀付收購對價能⼒確認書，該公開收購⼈具有履⾏⽀付

收購對價能⼒確認書請參⾒本件公開收購說明書附件四、公開收購公

開發⾏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第九條第三項之證明。


